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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教育局文件
济教字〔2024〕12 号

济宁市教育局
关于做好 2024年济宁城区高中阶段学校

招生工作的通知

任城区、兖州区教育和体育局，济宁高新区发展软环境保障

局，北湖度假区、经济开发区教育分局，市直各中学：

根据《济宁市教育局关于认真做好 2024 年初中学业水

平考试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》（济教字〔2024〕

11 号）要求，结合济宁城区实际，现将 2024 年城区高中阶

段学校招生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招生范围

济宁市第一中学、济宁市育才中学、济宁学院附属高中、

高新区高级中学、任城区英才中学、济宁孔子高级中学、济

宁海达行知高级中学、济宁天立高级中学、济宁王府高级中

学招生区域：任城区、兖州区、高新区、太白湖新区、济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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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市直初中学校。

济宁市实验中学、济宁市第二中学、济宁市第一中学任

城校区、高新区第二高级中学招生区域：任城区、高新区、

太白湖新区、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市直初中学校。

济宁市高级职业学校、济宁市艺术教育学校、济宁第一

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职普融通班招生区域：全市初中学校。

各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区域：全市初中学校。

二、指标生分配办法

济宁城区省级规范化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的 60%分

配到相应初中学校，指标生分配范围与招生范围一致。

三、报名基本条件

城区普通高中面向具有招生范围内学籍或户籍的初中

毕业生招生。回济宁城区户籍地报考考生（户籍在济宁城区，

不具有城区学籍的学生），落户时间须在 2024 年 4 月 19 日

之前。中等职业学校面向我市应届、往届的初中毕业生招生。

四、志愿类别及填报

符合报名范围和基本条件的考生可填报以下志愿：

（一）普通高中志愿

普通高中类志愿分特长生志愿、指标生志愿和统招生志

愿。

1．特长生志愿

特长生志愿填报由招收特长生的普通高中学校负责，志

愿填报条件、填报方式等见普通高中学校招生简章。

2．指标生志愿

填报条件：济宁城区初中学校在籍在读满两年（含两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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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的应届毕业生，转入学生学籍须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之

前转入。学籍信息以山东省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平台数据为

准。

填报要求：符合指标生条件的考生，根据济宁城区省级

规范化普通高中学校的指标分配范围，只可填报 1 个指标生

志愿。

3．统招生志愿

填报条件：济宁城区初中学校在籍在读应届毕业生、回

济宁城区户籍地报考考生、往届毕业生（指未注册过普通高

中学籍且户籍或原初中学籍在济宁城区）。

填报要求：凡拟参与城区普通高中录取的考生，均须填

报统招生志愿。统招生志愿为平行志愿，考生可根据报考范

围，最多填报 3 个志愿。

符合指标生条件的考生可同时填报指标生志愿和统招

生志愿，不符合指标生条件的考生只能填报统招生志愿。

（二）中等职业学校职普融通班志愿

填报条件：具有我市初中学籍或户籍的初中毕业生（未

注册过普通高中学籍）。

填报要求：考生可根据自身情况在全市范围内选择 1 个

职普融通班作为志愿。

（三）中等职业学校志愿

1．职教高考班志愿

填报条件：具有我市初中学籍或户籍的初中毕业生。

填报要求：总分≥300 分且语文、数学、外语三科总分

≥150 分。考生可根据自身情况，在全市范围内选择 1 所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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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学校的职教高考班作为志愿。

2．中等职业学校（不含职教高考班）

填报条件：具有我市初中学籍或户籍的初中毕业生。

填报要求：考生可根据自身情况，在全市范围内选择 1

所职业学校的 1 个专业作为志愿。

仅报考“3+4”对口贯通分段培养学校（以下简称“‘3+4’

高职本科”）、初中后高等职业教育（五年一贯制高职、三

二连读高职）（以下简称“高职”）、五年制高等师范教育（以

下简称“高师”）的考生可以按初中后高职虚拟学校填报。

“3+4”高职本科、高职高师志愿按照济宁市教育招生考试院

发布的时间和要求填报。

五、报名程序

（一）数据采集

市教育局从山东省基础教育管理信息化平台中采集考

生基本信息，建立考生基本信息库。

（二）网上报名

4 月 16 日前，各初中学校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上传

至济宁市高中段学校招生录取平台。

4 月 16 日前，非毕业年级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由初

中学校统一导入济宁市高中段学校招生录取平台。

4 月 20 日-26 日，每天 9:00-18:00，考生个人登录济宁

市高中段学校招生录取平台进行报名。

（三）网上资格审查

回济宁城区户籍地考生和往届毕业生报名后，需由户籍

地或学籍地所在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网上资格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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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现场审核

特殊考生需进行现场审核。按照类别分别向初中学校提

交以下证明材料，由初中学校汇总后逐级报至市教育局进行

现场审核。

综合类：提交《2024 年济宁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特殊考

生审批表》、相关身份证件（《港澳台胞证》等）。

军人子女类：提交《2024 年济宁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特

殊考生审批表》、考生监护人《军官证》或团级以上政治部

出具的证明。

公安民警子女类：提交《2024 年济宁市高中阶段学校招

生特殊考生审批表》、相关证明（烈士证、公安英模证、因

公牺牲证明、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证等）。

听力残疾类：提交《2024 年济宁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特

殊考生审批表》、《残疾证》（听力残疾类）或县级以上医

院提供的相关证明。

（五）高职类志愿填报

“3+4”高职本科、高职、高师类学校志愿填报时间为 6

月底-7 月底。

报考“3+4”高职本科、高职、高师的考生自行登录济宁

市高中段学校招生录取平台填报志愿，具体填报时间、要求、

招生计划在济宁市教育局官网（jnjy.jining.gov.cn）查询。

（六）报名分工

城区各初中学校负责组织本校学生报名工作，各区教育

局负责本区户籍地考生和往届生报名信息的网上资格审查，

市教育局负责特殊考生现场审核、市直初中毕业往届生报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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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的网上资格审查等。

六、普通高中录取程序

城区普通高中录取按照特长生、指标生、统招生志愿的

顺序依次进行。凡是被特长生志愿录取的考生，不再参加指

标生和统招生志愿的录取；凡是被指标生志愿录取的考生不

再参加统招生志愿的录取。

除特长生外，按照招生计划 1:1 的比例划定城区普通高

中最低录取资格线。特长生录取由各高中学校负责。

指标生以初中学校和指标生志愿为单位进行录取，根据

普通高中录取要求对每个初中学校符合条件的考生按成绩

从高到低排序择优录取。统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办法，按

照“分数优先、遵循志愿”的原则，根据普通高中录取要求对

城区指标生录取结束后所有符合条件的剩余考生按成绩从

高到低排序，然后依次检索每个考生所填报的 3 个统招生志

愿，只要被检索的 3 所学校中一经出现符合条件的学校，即

被该学校录取。指标生录取分数不低于高中学校统招线下 60

分且不低于最低录取资格线，未完成的指标生计划纳入统招

生录取。被普通高中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中等职业学校职普

融通班、职教高考班、中等职业学校录取。

七、时间进度安排

6 月 25 日前，公布考试成绩。

6 月 26 日前，对成绩有异议的学生通过初中学校上报成

绩复核申请。

6月29日前，完成城区普通高中特长生录取及数据上传。

6 月 30 日前，完成“3+4”高职本科的志愿填报和录取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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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

6 月 30 日，公布城区普通高中最低录取资格线。

7 月 6 日前，公布城区普通高中统招线。

7 月 8 日，公布市直职业学校职普融通班最低录取资格

线。

7 月 9 日，职教高考班、中等职业学校录取。

7 月 13 日前，设置第二批普通高中招考计划的学校进行

志愿填报和录取。

7 月中下旬，初中后高师、高职志愿填报和中等职业学

校录取。

八、其他要求

1．城区普通高中学校招生简章，需经其主管教育行政

部门审核，并报市教育局备案后，方可对外公布。兖州区、

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方案由所在区教育

行政部门负责制定。

2．其他招生考试有关要求按照《关于认真做好 2024 年

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》（济教

字〔2024〕11 号）执行。

济宁市教育局

2024 年 4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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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教育局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4 年 4月 13日印发


